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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年 5月 10日下午三时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行政罚字[2007]16 号）。特此公告！ 

公司董事会将正确对待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意见, 认真总结经验, 不断完善信息披露以及

其他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报纸，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七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证监罚字[2007]16 号 
 
 

“当事人：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萧钢构），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单银木。 
单银木，男，1960 年出生，2003 年 11 月 10 日至今任杭萧钢构董事长，住址：浙江省

杭州市下城区天园阁 1907 室。 
周金法，男，新加坡籍，护照号：S2624334C，2006 年 7 月至今任杭萧钢构总裁，并负

责证券办和信息披露工作。 
潘金水，男，1958 年出生，2004 年 3 月至今任杭萧钢构董事，2007 年 4 月 4 日起代行

董事会秘书职责，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钱江啤酒厂非农集体户 022 号。 
陆拥军，男，1970 年出生，2006 年 12 月 2 日至今任杭萧钢构总经理，主要负责生产

基地管理。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绿都花园 5 号 901 室。 
罗高峰，男，1981 年出生，2006 年 10 月 10 日至今任杭萧钢构证券办副主任（证券事

务代表）。原董事会秘书提出辞职后，信息披露工作由罗高峰具体负责，但未办理交接手续。

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浙江财经学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杭萧钢构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

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杭萧钢构在信息披露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一)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1.   2007 年 1 月至 2 月初，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公司）就安

哥拉住宅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安哥拉项目）举行了多次谈判。2 月 8 日，双方就安哥拉项目

合同的价格、数量、付款方式、工期等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意见。2 月 10 日至 13 日，双方就

合同细节进行谈判，并于 13 日签署合同草案，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 313.4 亿元。2 月 12
日下午 3 点，正值杭萧钢构和中基公司的合同谈判处于收尾阶段，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在公司

2006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中称：“07 年对杭萧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如国外的大项目正

式启动，08 年股份公司争取达到 120 亿，集团目标 150 亿。”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

果。其中，重大事件之一就包括公司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要影响的重要合同。从已有证据看，安哥拉项目合同的总金额折合人民币 313.4 亿元，而杭

萧钢构 2005 年度经审计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只有 15.16 亿元，足以对杭萧钢构的经营成果

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一事件应当及时予以披露。 
   《证券法》第七十条规定，依法必须披露的信息，应当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



的媒体发布，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

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露信息”。杭萧钢构对于应当予以披露的重大事件，没有按照《证

券法》的规定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未能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

露该重大信息，而是在公司内部的总结表彰大会上发布，其行为违反了《证券法》和《管理

办法》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直

接责任人员是单银木。 

上述事实，有合同草案、公司内部报道、当事人谈话笔录等证据证明。 

2． 安哥拉项目合同金额巨大，自 2006 年 11 月起，公司主要领导、公司设计部、投标办、

市场营销部和法务部等十多人参与了该项目工作，信息泄露的风险已经很大。相关证据显示，

2007 年 2 月 8 日，双方已就项目主要内容达成一致；2 月 11 日上午，公司开始布置设计部

门进行工作，表明该合同已难以保密；2 月 12 日下午，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在公司年度总结

表彰大会的讲话中泄露了信息；2 月 13 日，公司股价连续两个涨停，上海证券交易所询问

公司有无经营异常情况，公司称没有异常情况。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作进一步的了解，

并提醒公司如有异常情况要及时公告，但公司一直到 2 月 15 日才披露正在商谈一个境外合

同项目。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

的法律后果。安哥拉项目的总金额折合人民币 313.4 亿元，足以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重要

影响，因此这一事件应当立即予以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当重大事件难以保

密，重大事件已经泄露或者市场出现传闻，或者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常交易时，公

司应当及时予以披露。 

杭萧钢构对于应当立即予以披露的重大事件，没有按照《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的规

定立即予以披露，其行为违反了《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三条所述“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单银木、周金法，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陆拥军、罗高峰。 

上述事实，有相关合同、公司公告、当事人谈话笔录等证据证明。 

（二）披露的信息有误导性陈述 

1．2007 年 2 月 15 日，杭萧钢构发布公告称，“公司正与有关业主洽谈一境外建设项目，

该意向项目整体涉及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300 亿元，该意向项目分阶段实施，建设周期大致

在两年左右。若公司参与该意向项目，将会对公司 2007 年业绩产生较大幅度增长”，这与安

哥拉项目合同草案实际约定的“各施工点现场具备施工条件后二年内完工”内容存在严重不

符，足以对投资者产生误导，使投资者以为该项目的实施条件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能够在

约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完工，会使公司 2007 年业绩产生较大幅度增长。 

2．2007 年 3 月 13 日，杭萧钢构发布公告称：“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与安哥拉共和国

政府签订了公房发展 EPC 合同，为安哥拉兴建公房项目，总工期为五年”。根据有关证据材

料，杭萧钢构并未看到过该公房发展合同。由于该公房发展合同是杭萧钢构与中基公司签定

的合同的基础，因此，该公房发展合同的真实性与可行性对于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具有重大影

响。杭萧钢构没有在 3 月 13 日的公告中披露其未看到中基公司与安哥拉政府签定的公房发

展合同这一重大事实，这一行为足以对投资者产生误导，使投资者以为公司所签合同的基础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3．2007 年 4 月 4 日，中国证监会向杭萧钢构下发了《立案调查通知书》，通知公司因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立案调查。



4 月 5 日上午公司进行了公告，当日下午，公司董事会秘书潘金水先后接受了多家媒体记者

采访，对媒体发表“大家都误解了公告的内容”，“（证监会）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二级市场的

违规行为”，“证监会调查已基本结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公司在信息披露等方面，

并不存在违规情况”等言论。多家媒体和网站对此迅速做了报道或转载。事实上，中国证监

会向杭萧钢构下发《立案调查通知书》时，有关调查才刚刚开始，并不是所谓的“已基本结

束”，而且也未排除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因此，上述陈述对投资者产生

了误导。 

杭萧钢构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了《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所披露的信息有“误导性陈述”的行为。上述第 1、2 项违法

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单银木、周金法，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陆拥军、罗高峰，上述第

3 项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是潘金水。 

上述事实，有相关合同、公司公告、媒体报道、当事人谈话笔录等证据证明。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三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如下： 
1. 对杭萧钢构给予警告，并处以 40 万元罚款； 
2. 对单银木、周金法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 
3. 对潘金水、陆拥军、罗高峰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帐号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付款凭证

的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备案。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

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

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

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 00 七年四月三十日 


